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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注意事項 
一、 已完成報名註冊手續之學員請按時上課，不得以任何理由申請保留資格﹔如因故

未能上課之標準退費： 

(一) 開訓日前即提出無法參與訓練者，全數退費。 

(二) 開訓日後未逾受訓總時數 1/3 者，退還 2/3 之費用。 

(三) 開訓日後逾受訓總時數 1/3 未逾 2/3 者，退還 1/3 之費用。 

(四) 開訓日後逾受訓總時數 2/3 者，不予退費。 

二、 本班學員遲到、早退、請假、缺曠課（含事假.病假.喪假.公傷假.公假等各種假別）

皆屬個人因素，請假累計時數不得超過上課總時數十五小時（含）者，並參與國

小參訪見習，每一科目成績合格者，發給結業證書，請假以每 1 小時為單位計算。

（遲到 20 分以 1 小時計）（請注意：倘因缺席全日，至無法取得該科成績者及如

有代簽或冒名上課者，亦無法取得結業證書），公務員可登錄終身學習時數。 

三、 本部保有調課、補課，時間及師資異動之權利。 

四、 若遇臺中市政府宣布天然（颱風、地震）或人為災害（火災）需停課，得由承辦

單位擇期補課。 

五、 每日簽到 2 次（上、下午簽到退）請依規定完成。 

六、 上課時間、課表請見 2~3 頁。 

七、 報到時間：6 月 27 日（星期六）請於 8：30 至 8：40 辦理報到；9：00 起正式上課。 

八、 報到地點：向上樓 5 樓 S501 教室（臺中市西區向上路 1 段 6 號） 

九、 汽機車停放：因向上樓無汽車停車位，機車車位也有限，請務必遵守停車守則。 

(一) 汽車停放：學員可於向上樓周邊尋停車位或將汽車停進校區（民生校區-台中市

西區民生路 140 號或英才校區-台中市西區民生路 227 號）平面車位停車，一律

採按次收費，每次 50 元，再步行至向上樓，步行約 8 分鐘（車輛停放原則以校

內大型活動停車為優先）  

(二) 機車、腳踏車停放：向上樓騎樓下可停放，提醒學員請勿擋住其他機車出入並

保持行人可通行，如有違反者，警察可開單舉發。 

十、 其他注意事項： 

(一) 第一次上課將排定座位，請準時上課，以利之後每堂上課點名之依據。 

(二) 中午用餐：為服務學員中午方便用餐，本部提供代訂便當服務，帶班工讀生會

協助代訂便當（葷/素）學員如有需要，請備妥小額零錢。於上午簽到時向帶班

工讀生訂購與繳費。 

(三) 向上樓飲水機位於一樓、三樓及五樓，資源回收請學員配合廚餘及垃圾分類。 

(四) 學員請假請填寫【請假單】，請假請以小時為單位計算，遲到 20 分以 1 小時計。 

十一、 上課注意事項★ 

(一) 課程「兒童體育及遊戲」（9/6、10/3）請學員著輕便服裝（上課地點：向上樓 S501

教室或台中市西區民生路 227號-英才校區R121韻律教室）。 

(二) 尚未繳交下列資料之學員第一天上課時請攜帶： 

1. 身分證正反面（繳影本）。 

2. 學歷證件（繳影本）。 

3. 相片（一吋或二吋一張）背面書寫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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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課程表 

日期 上課時間 課程名稱 授課教師 上課教室 

6/27（六） 
09:00-12:00 

學習輔導-數學作業指導 賴彥廷 向上樓 S501 
13:00-16:00 

6/28（日） 
09:00-12:00 

課後照顧服務概論 林政逸 向上樓 S501 
13:00-16:00 

7/4（六） 
09:00-12:00 

課後照顧服務概論 林政逸 向上樓 S501 
13:00-16:00 

7/5（日） 
09:00-12:00 學習輔導-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領域作業

指導 
楊宗榮 向上樓 S501 

13:00-16:00 

7/11（六） 
09:00-12:00 

國小教育 林政逸 向上樓 S501 
13:00-16:00 

7/12（日） 
9:00-12:00 

國小教育 林政逸 向上樓 S501 
13:00-16:00 

待定 待定 
國小參訪（參訪學校將由授課教師於開課
後另行公告；屆時如無法參與者，須請假
3 小時，並另繳交書面報告。） 

林政逸  

7/18（六） 
9:00-12:00 

學習輔導-語文作業指導 楊裕貿 向上樓 S501 
13:00-16:00 

7/19（日） 
9:00-12:00 

親職教育 程鈺菁 向上樓 S501 
13:00-16:00 

7/25（六） 
9:00-12:00 

親職教育 程鈺菁 向上樓 S501 
13:00-16:00 

7/26（日） 
8:00-12:00 

特殊教育概論 洪榮照 向上樓 S501 
13:00-18:00 

8/1（六） 
09:00-12:00 

社區認同與社區服務學習 林佳灵 向上樓 S501 
13:00-16:00 

8/2（日） 
09:00-12:00 

兒童醫療保健 汪令娟 向上樓 S501 
13:00-16:00 

8/8（六） 
09:00-12:00 

兒童故事 林佳慧 向上樓 S501 
13:00-16:00 

8/9（日） 
08:00-12:00 

兒童發展 古耘睿 向上樓 S501 
13:00-16:00 

8/15（六） 
09:00-12:00 兒童發展 古耘睿 

向上樓 S501 
13:00-16:00 學習輔導-學習評量 楊銀興 

8/16（日） 
08:00-12:00 

班級經營 張淑芳 向上樓 S501 
13:00-17:00 

8/22（六） 
8:00-12:00 

兒童行為輔導與心理健康 王勝忠 向上樓 S501 
13:00-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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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上課時間 課程名稱 授課教師 上課教室 

8/23（日） 
08:00-12:00 

兒童安全及事故傷害處理 汪令娟 向上樓 S501 
13:00-17:00 

8/29（六） 
9:00-12:00 

學習輔導-教學活動設計 張淑芳 向上樓 S501 
13:00-16:00 

8/30（日） 
08:00-12:00 

兒童行為輔導與心理健康 王勝忠 向上樓 S501 
13:00-17:00 

9/5（六） 

8:00-10:00 兒童行為輔導與心理健康 

王勝忠 向上樓 S501 10:00-12:00 
輔導資源與運用 

13:00-17:00 

9/6（日） 
09:00-12:00 輔導資源與運用 王勝忠 向上樓 S501 

13:00-16:00 兒童體育及遊戲 林靜兒 
向上樓 S501 或 

英才校區 R121 

9/12（六） 
08:00-12:00 

兒童福利 魏渭堂 向上樓 S501 
13:00-17:00 

9/13（日） 
08:00-12:00 兒童福利 魏渭堂 

向上樓 S501 
13:00-17:00 兒童安全及事故傷害處理 汪令娟 

9/19（六） 
08:00-12:00 

兒童發展 古耘睿 向上樓 S501 
13:00-17:00 

9/20（日） 08:00-12:00 班級經營 張淑芳 向上樓 S501 

9/26（六） 
中秋節連假 

 

9/27（日）  

10/3（六） 9:00-12:00 兒童體育及遊戲 林靜兒 
向上樓 S501 或 

英才校區 R121 

10/4（日） 
請學員保留時段,暫勿安排活動 

可能發生之颱風假,教師彈性調整調補課程之用 

 

10/10（六） 
國慶日連假 

10/11（日） 

10/17（六） 
請學員保留時段,暫勿安排活動 

可能發生之颱風假,教師彈性調整調補課程之用 

10/18（日） 
請學員保留時段,暫勿安排活動 

可能發生之颱風假,教師彈性調整調補課程之用 

10/24（六） 
光復節連假 

10/25（日） 

10/31（六）  
請學員保留時段,暫勿安排活動 

可能發生之颱風假,教師彈性調整調補課程之用 

11/1（日） 
請學員保留時段,暫勿安排活動 

可能發生之颱風假,教師彈性調整調補課程之用 

11/7（六） 
請學員保留時段,暫勿安排活動 

可能發生之颱風假,教師彈性調整調補課程之用 

11/8（日） 
請學員保留時段,暫勿安排活動 

可能發生之颱風假,教師彈性調整調補課程之用 

☺ 提醒上課學員：無排課處之日期至 115/11/8 依簡章規定上課之起訖時間，請學員將時間預留，可能
遇台中市政府宣布天災停課及授課教師調（補）課時使用。 

☺ 參訪見習 3 小時授課教師林政逸老師（見習時間將另外通知，預計安排週一至週五的其中一天） 

     若無法參與，須請假 3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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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本校向上樓位置圖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進修推廣部 

          地 址：403 臺中市西區向上路一段 6 號 

          電 話：04-22183257 

          傳 真：04-22183250  https：//dce.ntcu.edu.tw/ 

          
            

台灣大道二段 

http://www.ice.net.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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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年度臺中市政府教育局委託辦理 

兒童課後照顧服務人員專業訓練班招生簡章 

一、 訓練目的：培育課後照顧服務人員，提升本市國民小學課後照顧服務品質。 

二、 依據：1.行政程序法第 16 條。 
 2.兒童課後照顧服務班與中心設立及管理辦法第 23 條第 1 項。 
 3.教育部 113 年 7 月 17 日臺教社（一）字第 1132402440A 號函頒「兒童課後照顧服務人員職前及在職訓練
課程」參考方案。 
 4.依據中華民國 115 年 2 月 4 日中市教學字第 1150011461 號函辦理。 

三、 委託機關：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四、 受託單位：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五、 師資：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專、兼任及外聘教師。 

六、 班別簡介： 

班別名稱 招生對象 訓練期程 招生人數 訓練時數 班級數 訓練費用 

假日班 

凡高級中等以上學校
畢業，任職於本市課後
照顧班或中心之工作
人員，或有意從事國小
兒童課後照顧服務工
作，欲取得 180 小時課
後照顧服務人員專業
訓練課程者 

115年6月27日至 
115年11月8日止 

每週六、日8：00-18：00 
（本校保有調補課之權利） 
※本訓練課程一律採實體授課 

每班50人 
180小時 

（非學分班） 
1 $15，000 

◎訓練課程內容：兒童發展（18小時）/兒童行為輔導與心理健康（18小時）/兒童福利（12小時）/親職教育（12小時）/

課後照顧服務概論（12小時）/兒童安全及事故傷害處理（12小時）/兒童醫療保健（6小時）/特殊教育概論（含特殊教
育相關課程）（9小時）/國小教育（15小時）/學習輔導（27小時）/兒童體育及遊戲（6小時）/兒童故事（6小時）/班級
經營（12小時）/社區認同與社區服務學習（6小時）/輔導資源與運用（9小時）。 

七、收費方式：學員自費，每位學員15，000元。 

八、報名日期：即日起至115年5月29日止（依學員之報名日期及時間排序）（50人額滿即提早截止報名，列備取者，登
記之報名資料將電話通知依序遞補）。 

九、報名方式及繳交文件：網路報名：請至本校進修推廣部網頁https：//dce.ntcu.edu.tw/完成會員註冊，點選「課程資訊-

政府委訓」，並依網頁引導選擇繳費方式。請以電腦系統產生之銷帳編號及應繳金額，在報名後7天內以ATM或線上刷
信用卡繳交費用，始完成報名手續（報名表書面資料需於報名後，以傳真或掛號郵寄等方式擇一繳交。傳真電話（04）
2218-3250、郵寄地址：403臺中市西區民生路227號（進修推廣部1樓R104辦公室陳小姐收）、信封請備註「報名115年-

兒童課後照顧服務人員專業訓練班」。  

十、報名資料：應繳交資料如下： 

1. 報名表（如附件。請以正楷詳實填寫，並實貼身份證正、反面影本乙份）及畢業證書影本。 

2. 請備妥近期一吋或兩吋脫帽半身相片1張（照片請黏貼於報名表）。 

3. 課程抵免方式：參加訓練人員若依師資培育法規定修習過師資職前教育課程相關學分，由教育局審核認定，最多
可抵免40小時。 

十一、訓練地點：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向上樓S501教室（臺中市西區向上路一段6號）。 

十二、證書頒發：學員受訓期間符合下列條件者，由教育局核定本校核發結業證書字號並由辦理訓練單位發放。 

1. 依課程之規定由授課教師決定繳交作業或測驗，及格成績為60分以上。 

2. 學員無故缺考，該次成績以零分計算。 

3. 遲到：學員請假以1小時為單位計算，遲到20分以1小時計。 

4. 請假：因故不到校者須前（後）一週內辦理請假手續，未請假者以曠課論，假單須於上課時交給隨班工讀生（不
受理電話請假）。 

5. 學員到校後應確實在點名表上簽名，未簽名者事後不得以任何理由申請補簽。 

6. 嚴禁學員請人代簽到、上課或於點名時，代為應到者，如有違犯者，將予以退訓並呈報主管單位（代簽到者亦同）。 

7. 課程期間如遇颱風等氣候是否放假事宜，依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公告行事，如需停課，將擇期補課。 

8. 參訓人員不得缺課、遲到或早退，請假時數逾15小時（含事假、病假、喪假、公傷假、公假等各種假別）則不發
給結訓證書。 

十三.退費辦法：（學員申請退費應以書面為之，並須檢附本校開立之收據及學員本人存摺封面影本） 

1. 開訓日前即提出無法參與訓練者，全數退費。 

2. 開訓日後未逾受訓總時數1/3者，退還2/3之費用。 

3. 開訓日後逾受訓總時數1/3未逾2/3者，退還1/3之費用。 

4. 開訓日後逾受訓總時數2/3者，不予退費。 

十四、注意事項： 

1. 教育局及本校保留開班權利，如每班實際報名人數未達30人，所繳學費全額退費。 

2. 本部保有調課、時間、師資異動之權利。倘因缺席全日至無法取得該科成績者，亦無法取得結業證書。 

3. 如報名人數超過受訓總名額，依學員之報名日期及完成繳費為順序排序。 

4. 本班次無法保留受訓資格、補訓或重新訓練，該課程以實體上課為主。 

https://dce.ntcu.edu.tw/

